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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拟设立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

并购买配套生产经营用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完善产品结构、加强竞争优势、实现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目标，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安徽

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暂定名），并以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为主体竞价购

买生产经营用地，拟购地块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块编号为阜开工

[2011]-05

。 该项议案已

在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上审议通过。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设置方案

（一）名称

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注册地址

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四）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由轴研科技独资。

二、设立目的及给公司带来的影响

为适应市场需求、加强竞争优势、实现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目标，公司拟在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公

司，作为生产经营

P5

级精密机床轴承（我公司目前主要生产

P4

级以上精密机床轴承）、低噪音轴承、汽车轴

承的基地，此公司的设立有利于发挥集聚优势，完善产品结构，进一步开拓市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投资项目是公司在进行充分市场调研后做出的战略决策，但仍难免出现一定的风险。 例如，在未

产生效益前，该项目将会增加公司的资金压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三、拟购买土地情况

1

、拟购土地位置：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阳大道北侧、裕兴路南侧、南屏路东侧；

2

、占地面积为：

206,667.56

㎡

(

合

310

亩

)

；

3

、容积率不小于

1.0

，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4

、土地取得价格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所需购地款资金来源为注册资金

3,000

万元，不足部分以银行贷

款解决；

5

、竞购此块土地应支付竞买保证金

1,967

万元人民币；

6

、本次购买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7

、竞拍起始价为

4,917

万元人民币，拟以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竞拍。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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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发出通知，

2011

年

8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收到董事表决票

8

份，实际收到董事表决票

8

份。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有效。

会议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并购买土地的议案》

公司拟在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暂定名）并以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

司为主体以不超过

5000

万元竞购生产经营用地约

310

亩。

表决结果：

8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

"

巨潮资讯

"

网站的《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拟

设立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并购买配套生产经营用地的公告》。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

2011-031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

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修改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集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将石社区上石家上南工业区

1

号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

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陈俊海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70,776,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5.3 %

。

2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保荐代表人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税昊峰先生、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伟东律师、张鑫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分别通过了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以特别决议通过了议案四。 具体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77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同意公司对

"

惠州成农年产

23

万吨猪饲料项目

"

和

"

金新农研发中心项目

"

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进行

变更。

"

惠州成农年产

23

万吨猪饲料项目

"

和

"

金新农研发中心项目

"

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的具体情况

详见

2011

年

7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77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同意公司

2011

年度向五家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为人币伍亿伍仟万元整 （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

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同意授权董事长陈俊海先生

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

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具体情况详见

2011

年

7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77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同意公司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进出口业

务；畜牧养殖、销售及技术服务；饲料原料贸易；粮食收购和加工。 公司上述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以经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登记变更为准。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77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

2011

年

7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伟东律师、张鑫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股东和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重组相关资产评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就控股子公司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京东方”）重组事宜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吸

收合并方式进行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现就浙江京东方重组事宜相关的资产评估情况进一步说

明如下：

一、评估机构

本次重组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 该评估公司具有中国财政部和中国证监

会颁发的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 该公司根据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 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２３７

号和（

２０１１

）第

２８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二、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三、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是资产基础法（成本加和法），是指在合理评估单位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价值

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一种评估思路。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重置成本的角度出发，对企业所有单项资

产和负债，用现行市场价值代替其历史成本，以在评估基准日重置被评估企业的资产和负债的现实成本净值

作为被评估企业的股权价值，资产基础法的理论基础是成本价值论，其优点是价值估算的可靠性高。

四、评估结果

１

、浙江京东方

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对浙江京东方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截至评估基准

日经专项审计后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８

，

９５４．５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４

，

６７５．７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５

，

７２１．１４

万元，增

值率为

１４．６９％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４４

，

４５０．１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４

，

４５０．１６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５

，

４９５．５９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２５．５５

万元，增值额为

５

，

７２１．１４

万元。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Ｃ Ｄ＝Ｃ－Ｂ Ｅ＝Ｄ ／ 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０

，

８２５．８６ ２０

，

９４４．３２ １１８．４６ ０．５７％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８

，

１２８．７１ ２３

，

７３１．３９ ５

，

６０２．６８ ３０．９１％

３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６８０．１１ ５１９．７７ －１

，

１６０．３４ －６９．０６％

６

固定资产

１４

，

７６５．５３ １８

，

５２６．４３ ３

，

７６０．９０ ２５．４７％

７

在建工程

２７７．０８ ２７７．０８

８

无形资产

１

，

４０５．９９ ４

，

４０８．１１ ３

，

００２．１２ ２１３．５２％

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

资产总计

３８

，

９５４．５７ ４４

，

６７５．７１ ５

，

７２１．１４ １４．６９％

１２

流动负债

４４

，

４３３．７８ ４４

，

４３３．７８

１３

非流动负债

１６．３８ １６．３８

１４

负债合计

４４

，

４５０．１６ ４４

，

４５０．１６

１５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５

，

４９５．５９ ２２５．５５ ５

，

７２１．１４

净资产增值额较大，主要是由于浙江京东方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增值，即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增值

所致。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

１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评估结果：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

１３０

，

０５３

，

８９１．２７ ８９

，

５５３

，

４４２．７５ １５８

，

５０４

，

９９９．１６ １１９

，

８３２

，

９８７．４３ ２１．８８ ３３．８１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１

，

０２０

，

０７９．７０ ６７２

，

２０８．０９ １

，

５３１

，

３００．００ ９９１

，

９３９．００ ５０．１２ ４７．５６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１３１

，

０７３

，

９７０．９７ ９０

，

２２５

，

６５０．８４ １６０

，

０３６

，

２９９．１６ １２０

，

８２４

，

９２６．４３ ２２．１０ ３３．９１

（

２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评估结果：

待估宗地分别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舜江路以东，嵊山路以南、滨江路以西，人民东路

Ｃ－１

号桥、经济开发区

秦望路及城东新区二号路口，土地使用权人为浙江京东方。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土地性质 面积

（

ｍ２

）

帐面值

（

元

）

评估结果

（

元

）

增值率

％

老厂区

１

绍市国用

（

２００４

）

字第

１－１４８１

号 工业出让

５

，

１６５．２０ ２

，

５１９

，

４３０．６５ ２

，

５９８

，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２

２

绍市国用

（

２００４

）

字第

１－１４８３

号 工业出让

１０

，

４１９．８０ １

，

４６４

，

４２１．４５ ５

，

２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９．３２

３

绍市国用

（

２００４

）

字第

１－１４８２

号 工业出让

２

，

９３７．９０ １

，

４７４

，

８００．００

４

绍市国用

（

２００４

）

字第

１－５６４２

号 工业出让

１２

，

６４６．５０ ３

，

８４４

，

３９４．０４ ６

，

３９９

，

１００．００ ６６．４５

５

绍市国用

（

２００４

）

字第

１－５６４１

号 工业出让

４

，

２１８．００ ４１７

，

８３０．１８ ２

，

１３４

，

３００．００ ４１０．８１

新厂区

６

绍市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１７８２２

号 工业出让

７５

，

１０８．４０ ５

，

８１３

，

８５２．８１ ２６

，

２１２

，

８００．００ ３５０．８７

合计

１１０

，

４９５．８０ ４４

，

０８１

，

１００．００

２

、绍兴晟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对绍兴晟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专项审计后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

，

９９８．７４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

，

９９８．７４

万

元，无增减值额；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

，

９９８．７４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

，

９９８．７４

万元，无增减值额。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Ｃ Ｄ＝Ｃ－Ｂ Ｅ＝Ｄ ／ 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

，

９９８．７４ １

，

９９８．７４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３

资产总计

１

，

９９８．７４ １

，

９９８．７４ － －

４

流动负债

５

非流动负债

６

负债合计

－ －

７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１

，

９９８．７４ １

，

９９８．７４ － －

五、备查文件

１

、《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拟重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３７

号）

２

、《绍兴晟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被吸收合并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８１

号）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书面送达等方式

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时以现场与通讯的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会议由董事长孙伟挺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具体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在与各中介机构协商后确定了本次公司债券

发行的具体方案：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含

１０

亿元）。

２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按票面值平价发行。

３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４

、债券形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５

、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不向公司原有股东优先配售。

６

、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７

、债券还本付息期限及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次

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８

、债券逾期还本付息时另计利息的相关标准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年度付息发生逾期的，逾期未付的利息金额自该年度付息日起，按照该未付利息对

应债券品种的票面利率另计利息（单利）；偿还本金发生逾期的，逾期未付的本金金额自本金支付日起，按照

该未付本金对应债券品种的票面利率计算利息（单利）。

９

、债券票面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剩余期限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

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回售申报日前的第

１０

个交易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

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１０

、债券回售条款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的第

３

个

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将持有的本次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

持有本次债券。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

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上调。

１１

、担保条款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１２

、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债券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方式，首期发行面值不超过

６

亿元，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完成。

１５

、债券发行对象

（

１

）网上发行：在登记机构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发行：在登记机构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６

、债券承销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１７

、发行费用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费用不超过募集资金的

１．５％

，主要包括保荐及承销费用、律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

发行推介费用和信息披露费用等。

１６

、拟上市交易所

公司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

易的申请。

１７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１８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上述方案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后实施。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授予对象名单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权激励授予对象名单的更正未对议案被审议通过的表决结果造成影响。

一、更正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调

整后）》，其中因名单输入有误，原公告名单中“生产系统，被激励对象：陈思，职位：副总经理”，现更改为：取消

被激励对象“陈思”，并增加“行政系统，被激励对象：黄勤，职位：总经理”。 公司对以上错误给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深表歉意。

二、附件

更正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权益工具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股份期权数量

（

万份

）

占本次首次授予

期权总额比例

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比例

宋晨凌 董事会秘书

５７．８４ ７．２９％ ０．２１％

宋江 营运总监

４８．２ ６．０７％ ０．１７％

朱翠云 生产总监

４８．２ ６．０７％ ０．１７％

公司管理人员及

核心业务骨干

（

共

５０

人

）

６３９．６１ ８０．５７％ ２．６９％

合计

７９３．８５ １００％ ３．６％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如下：

体系 序号 姓名 职位

公司高管

１

宋晨凌 董事会秘书

２

宋江 营运总监

３

朱翠云 生产总监

研发系统

４

胡英杰 研发副总监

５

刘伟 副主任

６

桂亚夫 总工程师

７

陈超娣 副经理

８

解新生 副经理

９

马瑞雪 研发管理部经理

营销系统

１０

孙萍 总经理

１１

李淑君 总经理助理

１２

张莹 市场开发经理

１３

肖少霞 市场开发经理

１４

杨新龙 市场管理部经理

１５

张葵红 香港销售一中心总经理

１６

陈亮 副总经理

１７

梁浚 副总经理

１８

钱吉荣 副总经理

１９

陈奕 总经理助理

２０

刘振华 总经理助理

财务系统

２１

韩晖 副总经理

２２

王志逸 营运财务总监

２３

吴昊 营销财务总监

２４

侯瑟芳 区域财务总监

２５

马四清 区域财务总监

行政系统

２６

黄勤 总经理

２７

陈萍 副总经理

２８

杨军 总经理助理

２９

陈守荣 副主任

３０

李贵君 董事长助理

３１

翁鹤松 总经理助理

营运系统

３２

李莉 总经理

３３

陈浩 副总经理

３４

陈峰 副总经理

３５

邓龙洲 副总经理

生产系统

３６

赵黎新 副总经理

３７

李新臣 副总经理

３８

马淑静 总经理助理

３９

韩天活 总经理助理

４０

项霞萍 总经理助理

４１

高大明 总经理

４２

黄建军 总经理

４３

李强 总经理

４４

张小荷 总经理

４５

岳彩义 副总经理

４６

应盛华 副总经理

４７

项小岳 副总经理

４８

孙辉 副总经理

４９

王远学 副总经理

５０

胡善春 总经理助理

５１

宋远响 总经理助理

５２

李宏伟 总经理助理

５３

郑永平 总经理助理

注：本激励对象名单已经本公司监事会核实。

证券代码：

002408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2011-027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淄博齐翔博实橡胶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

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

5

万吨稀土顺丁橡胶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实施年产

5

万

吨稀土顺丁橡胶项目。 有关详情参阅

2010

年

12

月

30

日《证券时报》、巨潮咨询网刊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

5

万吨稀土顺丁橡胶项目的公告》。

设立的控股子公司的名称为：淄博齐翔博实橡胶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280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

142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

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齐翔博实橡胶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石化支行开设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233201040011747

，截至

2011

年

8

月

21

日，专户余额为

143562478.68

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的规定，淄博齐翔博实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石化支行

（以下简称

"

乙方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三方经协商，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共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

稀土顺丁橡胶项目

"

募集资金以及部分

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若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宏毅、滕建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次月

5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４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５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在公司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姜伟（持有

１２４

，

０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

５２ ．７３％

）提议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增加临时议案的申请，提议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增

加经营范围》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的经营范围为：保健食品生产加工（片剂（糖）、颗

粒剂、口服液、酒剂）、糖果制品（糖果）。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议案外，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不变。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时

２

、会议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扩建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其资金缺口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增加经营范围》。

现公司章程拟作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 拟修改后公司章程

第十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

：

片剂

、

胶囊剂

、

糖浆剂

、

软胶囊剂

、

颗粒剂

、

丸剂

、

散剂

、

喷雾剂

、

煎膏剂

、

酊剂

、

滴丸剂

、

原料药

（

岩白菜素

）

大容量注射剂

（

含中药提取

）、

中药材种植

（

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第十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

：

片剂

、

胶囊剂

、

糖浆剂

、

软胶囊剂

、

颗粒剂

、

丸剂

、

散剂

、

喷雾剂

、

煎膏剂

、

酊剂

、

滴丸剂

、

原料药

（

岩白菜素

）

大容量注射剂

（

含中药提取

）、

中药材种植

（

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保健食品生产加工

（

片剂

（

糖

）、

颗粒

剂

、

口服液

、

酒剂

）、

糖果制品

（

糖果

）。

三、 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保荐机构代表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或其它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股东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

续；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

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证券部），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牛民

联系电话：

０８５３－３４１５１２６

传 真：

０８５３－３４１２２９６

地 址：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

５６１０００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和交通

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附件：

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

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股东代表人姓名

（

如适用

）

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如适用

）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联系电话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联系地址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邮政编码

股东签名

／

盖章：

日期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说明：

１

、对以下项议案，授权委托人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同意、反对、弃权），三者选其一用

“

√

”表示，多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弃权。

２

、如本股东未作具体投票指示，被委托人有权按其自己的意思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发之

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扩建募投项目

“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

及使用超募资金补

充其资金缺口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３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增加经营范围

》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

证券代码：

002354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2011-058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通知情况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4

：

00

2

、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市中山区中山九号东塔

2403

3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平女士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 代表股份

65,016,157

股， 占公司总股本

93,500,000

股的

69.5360%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6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5187%

；参

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6,15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173%

；

公司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经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逐项

表决通过了以下提案：

1

、关于泰州科冕木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高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015,1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6％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2

、关于为泰州科冕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015,1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6％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3

、关于科冕木业（昆山）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015,1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6％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4

、关于为昆山科冕向中信银行申请

1,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015,1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6％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5

、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分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015,1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6％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6

、关于为穆棱科冕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

2,58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015,1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6％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7

、关于穆棱科冕减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015,1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6％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8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015,1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6％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9

、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庄河支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015,1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6％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北京友邦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2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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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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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二


